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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B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64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陈风琴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快推进全域海绵城市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我们非常重视您的建议，并认为它对于全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海绵城市作为一种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，旨在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，充分发挥建筑、道路和绿地、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、蓄渗和缓释作用，有效控制雨水径流，实现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，使得雨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。海绵城市建设有利于提高我市基础设施防汛排涝能力，促进地表水资源的收集循环利用，对于提升城市品质、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。我们对此高度重视，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。
一、关于加强城市排水防涝治理

新乡市地处黄河故道，地势较为平坦，排水条件较差，城市内涝问题较为突出。近年来，我市在新建市政基础设施方面和老旧小区改造方面中，重点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排水管网升级工作。如建成的东明大道（新延路-新中大道）、友谊路（和平大道-牧野大道）、师大北路（新飞大道-牧野大道）、新二街（宏力大道-建设路）等多条道路均同步铺设污、雨水管网，极大地改善了雨污混流问题。同时，建成的金穗大道、和平大道（建设路-北环路）等多条污、雨水管网改造项目，进一步解决了管网老旧、排水不畅等问题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对全市排水管网、雨水收集设施进行全面排查，谋划一批优先解决易涝点和排水不畅区域问题的项目，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道路建设，加快雨污分流管网建设，确保雨水和污水分开处理，提高排水效率。同时，在新建道路设计中积极推广雨水收集系统，建设雨水储存设施，用于绿化灌溉和景观用水。

二、关于加强整体规划和制度设计

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科学规划和制度保障。新乡市自2015年启动了海绵城市建设，并编制了《新乡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（2016-2030）》，坚持“规划引领、尊重自然、因地制宜、统筹建设、全面协调”的总体要求，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引领新乡市城市发展，以生态、安全、活力的海绵建设塑造新乡市城市新形象。该《规划》结合新乡市地形地貌和水资源特点，明确了海绵城市创建重点区域、建设目标、建设要求和实施路径。目前，市政府已计划要进一步系统化全域推进新乡市海绵城市建设，拟成立海绵城市建设相关领导机构，具体由新乡市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其他部门和县区配合，统一协调海绵城市建设各项工作。

2025年，市住建局谋划了鸿源北街、东风路、新二街北延等一批市政道路，我们将依照《规划》，在新建的市政道路中积极落实海绵城市创建，大力推广透水铺装、雨水收集、下沉式绿地等。同时，依照海绵城市建设具体职责，将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、施工许可的重点审查内容，将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纳入施工监理范围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程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
三、关于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

资金和技术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关键保障。目前，我市暂未设立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资金，下一步将积极对接市财政，争取加大财政投入，优先保障排水管网改造和雨水收集设施等重点项目。同时，通过PPP模式和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，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，鼓励企业研发和应用相关技术和产品。
四、关于强化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

技术支撑对海绵城市建设意义重大。当下，虽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已在新建市政道路中应用，但存在覆盖面窄、不够完善等问题，提升空间大。下一步，我们一是推广先进技术，于城市建设中广泛运用透水材料、生态技术等先进工艺，增强雨水渗透和净化能力；二是加强人才培养，携手高校及科研机构，培育一批海绵城市建设专业人才，并邀请专家团队为我市海绵城市建设供技指导；三是建立技术平台，搭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交流平台，定期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，以提高全市建设水平。

五、关于加强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

公众参与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，需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。目前我市在宣传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方面渠道欠缺，公众参与度有待提高。下一步将从三方面着手：一是广泛宣传，通过媒体、社区活动等形式普及海绵城市建设知识，提升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；二是鼓励公众参与，调研收集群众意见，让市民参与到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中，共同推动城市建设；三是开展志愿服务，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绿化维护、雨水收集设施检查等工作，营造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。

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需要政府、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。我们将以您的提案为契机，加快推进全域海绵城市建设，努力打造美丽、宜居、可持续的城市家园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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